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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精细化工企业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,各有关企业:

2018年 7月 12日 晚 18时 42分许,位于四川省江安县工

业园区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着火事故,共造成

19人死亡、12人受伤,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 4000万 元,

此次精细化工事故是 2013年 以来全国化工企业发生的死亡人

数最多的生产安全事故,教训十分深刻,社会影响恶劣。精细

化工多以间歇和半间歇操作为主,工艺复杂多变,自 控水平较

低,现场人员较多,特别是部分企业设置的工艺控制要点未经

科学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,容易因反应失控导致火灾、爆炸、

中毒事故,造成群死群伤事故。近年来,随着我市化工行业的

发展,精细化工企业数量和生产装置逐年增加,安全风险增多。

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,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,经市局



研究决定,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四个月的精细化工企业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,现就具体工作安排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排查精细化工企业的基本情况,摸 清底数和企业基本

情况,采取政府监管、企业自查和第三方服务的方式,开展全

方位、全环节、全覆盖、深层次的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,

督促企业强化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彻底消除事故隐

患,堵塞漏洞,全面提高精细化工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和应急处

置能力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重点内容

(一 )整治范围

全市范围内的所有精细化工企业。

(二 )重点内容

1.反应安全风险评估。

重点整治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金属有机物合成

反应 (包括格氏反应 )的 间歇和半间歇反应,有 以下情形之一

的,是否开展了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情况:

(1)国 内首次使用的新工艺、新配方投入工业化生产的

以及国外首次引进的新工艺且未进行过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;

(2)现有的工艺路线、工艺参数或装置能力发生变更 ,

且没有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的;

(3)因反应工艺问题,发 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。

2.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。

重点整治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,安全生产责任制未

落实一岗双责、职责交叉、职责不清,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

人员和职能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,安全生产责任

制未纳入日常考核等情况。

3.安全生产知识技能。

重点整治涉及危险化工工艺岗位操作人员未取得特种作

业人员安全资格证书,从业人员不掌握所需安全生产知识和技

能、不具备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,岗 位员工不能熟练掌握

本岗位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、工艺操作

规程和指标,不能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和应急器材,不 熟悉岗位

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置措施等情况。

4.设备和设施完整性。

重点整治企业未建立生产设备管理制度,未建立系统的设

备设施档案,设备设施定期检查检测及经常性维护不落实,重

要机组日常维护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定期检测以及腐蚀监测

不符合要求,可燃有毒气体报警、紧急停车系统和联锁保护等

安全设备设施存在缺陷或未投入使用,重 大危险源设备设施未

配备压力、液位、流量、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

以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的,一级或者二级

重大危险源不具备紧急停车功能等方面.

5.特殊作业安全管理。

重点整治企业未按要求制定和执行特殊作业制度,未落实

特殊作业危险源辨识、风险评估、作业票证审批、安全措施 ,

未严格执行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等可燃有毒气体检测分析和配

备相应检测器材,进入受限空间作业未进行氧含量浓度检测分

析,特殊作业未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和应急器材,承包商入厂

前未进行安全教育,未对承包商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风险告



知,未 与承包商对作业活动开展作业前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措

施确认,未对承包商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等方面。

6.危险化工工艺管理。

重点整治企业未有效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危险化

工工艺的有关要求,生产工艺未经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部门

正规设计开工建设和投入使用,未对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控工

艺参数采用合理的控制方式,工 艺和设备变更未经安全审批或

履行变更管理,正 常生产状态下物料未实现自动输送与定量计

量、反应系统不能自动计量加料,异常和紧急状态下未设置紧

急停车系统,反应失控状态下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释放系统等方

面。

三、实施步驳

专项整治工作从 2018年 8月 开始,到 2018年 11月 底结

束,分三个阶段进行 :

(一 )全面普查阶段 (2018年 8月 15日 前 )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组织开展辖区内精细化工企业普查

工作,普查范围为生产产品列入精细化工产品分类表 (见附件

一)中 的精细化工企业,普查内容包括原辅料、生产工艺、产

品 (含 中间产品)、 建设阶段等内容。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

要深入企业现场,准确、详实地收集整理相关信息,建立企业

监管档案,普查情况汇总后填写《精细化工企业基本情况普查

表》 (附表二),并于 8月 15日 前将报送市安监局安全监管

一科。

(二 )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阶段 (2018年 8月 16日

-10月 15日 )



市安监局根据各县区、经济区上报的《精细化工企业基本

情况普查表》,选择涉及
“
两重点一重大

”、金属有机物合成

反应 (包括格氏反应 )的 企业,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安全

风险评估工作,第三方服务机构由市安监局委托并独立工作 ,

第三方服务机构出具的企业评估报告分别报送所在地安监局

和市安监局。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按照本通知的整治范围

和重点内容编制检查清单,对辖区内的所有精细化工企业组织

开展隐患排查工作,同 时,要配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做好本地区

企业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。

(三 )全面隐患整改阶段 (2018年 10月 16日 一11月 30

日)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根据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评估报

告提出的问题和隐患,监督和指导企业整改问题和隐患,11

月 15日 前将各企业整改情况和未完成整改企业处理情况报送

市安监局安全监管一科。市安监局将对各县区、经济区工作开

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思想认识到位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充分认识开展精细化工企业专项

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坚持
“
安全发展

”
这条红线,制定切

实可行的整治方案,明确整治任务,细化阶段目标,明晰工作

职责,落实保障措施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,指导和督促相关企

业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,积极跟踪评估结论,掌握并研判本

地区有关企业的风险情况,做到监管重点明晰、执法检查精准、



隐患整改到位。同时,要积极探索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,

促进精细化工企业隐患排查制度化、规范化和常态化。

(二 )宣传教育到位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进一步加强对精细化工企业的安

全生产宣传、教育和引导工作,利用专题培训、事故警示和网

络媒体等多种途径,增 强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主动性和积

极性。同时,要加强正反典型的宣传报道和警示教育,及时总

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,及时曝光安全检查走过场、隐患整治

不得力的企业和个人。

(三 )问题整改到位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政府属

地管理责任,做到检查
“
全覆盖

”、隐患
“
零容忍

”、监管
“
严

执法
”、整治

“
重实效

”;各有关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

体责任,隐患排查工作要重在基层落实、重在消除隐患、重在

实际效果。对于经整改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、存在重大事故

隐患、未办理相关安全审批和许可的企业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

局要依法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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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:

精细化工产品分类
序号 产品类别

农药
0
Z

染料
0
●

υ 涂料
"
"

颜料

试剂和高纯物

6
信息用化学品 (包括感光材料、磁性材料等能接受电
磁波的化学品 )

食品和食品添加剂
°

o 粘合剂
0
' 催化剂和各种助剂
10 化学药品 (原 料药 )和 日用化学品

11
高分子聚合物中的功能高分子材料 (包括功能膜、偏

光材料 )

微电子化学品12

13 生物化工制品 (生物技术药物、诊断试剂、化学药物 )

14 太阳能光伏光热化学品

15 新材料 (高性能膜材料、特种玻璃、功能陶瓷 )

勹

`



附件二:

精细化工企业基本情况普查表

填报单位 (公章 ) 填报日期:  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 原料(含辅助原料 ) 生产工艺 (含反应工艺 ) 产品 (含中间产品 ) 建设阶段

分管负责人:

注:建设阶段填写可研、设计、施工、投产。

填报人:


